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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 2016 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好

十件实事的通知

周政办字〔2016〕2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着力推进周村区妇女儿童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顺利实施，促进全区

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经研究决定，今年继续为全区妇女

儿童办十件实事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推进周村区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。推进幼

儿园标准化建设，年内新建幼儿园 1 处，改扩建幼儿园 3 处；75%

以上的幼儿园达到省定办园标准；80%以上的镇中心园达到省级

示范幼儿园标准；市级示范及以上幼儿园达到 50%，市级二类及

以上幼儿园达到 100%；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保持在 99%以上，全

面提高全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）

二、加快解决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。新建碧桂园小学、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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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小学，续建南郊镇贾黄小学，改扩建周村二中、实验学校、中

和街小学、正阳路小学西校区、北郊镇南营小学 5 处学校，新建

校舍面积 60538 平方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）

三、实施“文化惠民”工程。实施基层文化设施提升工程，全

年新建提升 4 处镇办综合文化站、50 处村（居）文化大院和 80

个文化广场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；继续开展文化

惠民下乡演出活动，年内组织惠民演出 500 场；实施文艺人才千

人培训计划，组织免费公益文化培训班 30 个，培训文艺爱好者

1000 人，夯实群众性文化活动基础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文化新闻出

版局）

四、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。年内，为符合计划生

育政策计划怀孕的夫妇，免费提供优生健康教育、体格检查、临

床实验室、病毒、风险评估、咨询指导等 19 项孕前优生健康检

查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计局）

五、区医院新院增设儿童医疗保健区。计划在周村区人民医

院新院增设规范的儿童医疗保健区，设置规范的残疾儿童康复训

练中心，配置先进的康复仪器和设备，提高儿童保健服务水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卫计局）

六、对孤困儿童进行生活救助。做好孤儿、困境儿童的生活

救助工作，对全区孤儿、困境儿童每人每月分别发放 720 元、300

元的生活补助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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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推动实施《反家庭暴力法》。加大宣传力度，努力提高

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群众晓知率。全面推进实施“家庭暴力告诫

制度”和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制度，及时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

童提供法律援助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积极做好本辖区内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，对辖区内遭受家暴受

害人的投诉、反映或者求助，及时给予帮助处理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法院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妇联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）

八、建立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。建立全市首家“未成年人

观护教育基地”，对主观恶性较小、悔罪态度较好的本地无监护

条件、无固定住所、无经济来源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考察、教育、

培训，为司法处理提供依据。对做出相对不诉处理决定以及判处

缓刑的未成年人，视情况继续对其进行跟踪帮教；对未达到刑事

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观察辅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检察院）

九、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项目。年内为全区 82 名

脑瘫、智障、孤独症、听力障碍和低视力 5 类残疾儿童进行抢救

性康复救助，为脑瘫儿童适配矫形器，为聋儿适配助听器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残联、区财政局）

十、着力解决妇女儿童的户口登记问题。1.农村地区因婚嫁

被非法注销户口的妇女，经本人申请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未在其

他地方落户的，在原户口注销地恢复常住户口登记。符合现居住

地落户政策的，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办理户口迁移登记。2.对无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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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儿童，根据鲁公通〔2014〕74 号和淄公通〔2014〕97 号文件

要求，身份明确的，由区公安机关协调落集体户，保障儿童基本

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）

以上十件实事要在年内完成。区妇儿工委办公室负责定期调

度；各有关部门和责任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抓好贯彻落实，每

季度上报实事进展情况至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（邮箱：

zcqfl@126.com；联系电话：6195359）。

附件：2016 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的十件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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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6 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的十件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进度安排 责任部门
分  管   
负责人

责任科室 联络员 联系电话

1

继续推进

周村区第

二期学前

教育三年

行动计划

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，年
内新建幼儿园 1 处，改扩建
幼儿园 3 处；75%以上的幼
儿园达到省定办园标准；
80%以上的镇中心园达到省
级示范幼儿园标准；市级示
范及以上幼儿园达到 50%，
市级二类及以上幼儿园达
到 100%；学前三年毛入园
率保持在 99%以上，全面提
高全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。

第一季度：各镇中心园做好省级示范幼儿园验收准备工作。

第二季度：部分新建改扩建工程开始施工，镇中心园做
好省级示范幼儿园创建、验收工作。

第三季度：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工程全部施工，达到省定
办园标准、市级示范及以上幼儿园数量不断增加，学前
三年毛入园率不断提高。

第四季度：新建改扩建工程全部完工，75%以上的幼儿园
达到省定办园标准；80%以上的镇中心园达到省级示范幼
儿园标准；市级示范及以上幼儿园达到 50%，市级二类及
以上幼儿园达到 100%；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9%。

区教体局    路兰英 学前科 胡春英 7875125

2

加快解决

普通中小

学大班额

问题

新建碧桂园小学、聚恒小学，

续建南郊镇贾黄小学，改扩

建周村二中、实验学校、中

和街小学、正阳路小学西校

区、北郊镇南营小学 5 处学

校，新建校舍面积 60538 平

方米。

第一季度：碧桂园小学新建校舍基础施工；聚恒居住区小
学办理立项手续；周村二中等学校改扩建项目办理相关手
续；北郊镇南营小学新建功能教室楼进行内外装饰；南郊
镇贾黄小学新建科技楼开工建设。

第二季度：碧桂园小学新建校舍主体施工；聚恒居住区
小学办理土地手续,设计施工图纸；周村二中等学校改
扩建项目进行施工、监理招投标和基础施工、主体施工；
北郊镇南营小学新建功能教室楼完工；南郊镇贾黄小学
新建科技楼进行基础施工、主体施工。         
第三季度：碧桂园小学新建校舍主体施工；聚恒居住区
小学进行施工、监理招投标，开工建设，基础施工；周
村二中等学校改扩建项目主体施工；南郊镇贾黄小学新

区教体局      赵德会 校管办 李激光 7875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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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科技楼主体完工。
第四季度：碧桂园小学新建校舍主体完工，进行内外装
饰；聚恒居住区小学主体施工；周村二中等学校改扩建
项目主体完工，进行内外装饰；南郊镇贾黄小学新建科
技楼完工。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进度安排 责任部门
分  管   
负责人

责任科室 联络员 联系电话

3
实施“文化

惠民”工程

实施基层文化设施提升工

程，全年新建提升 4 处镇办

综合文化站、50 处村（居）

文化大院和 80 个文化广场，

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

均等化；继续开展文化惠民

下乡演出活动，年内组织惠

民演出 500 场；实施文艺人

才千人培训计划，组织免费

公益文化培训班 30 个，培

训文艺爱好者 1000 人，夯

实群众性文化活动基础。

第一季度：制定文化设施提升计划，确定新建提升名单、
提升措施和内容。选拔确定下乡演出剧团，制定演出计
划。组织调研，征求意见，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，
培训时间、内容、地点、师资全部落实到位。举办文化
站长、业余文艺团队负责人、戏曲排练 3 个培训班，培
训人员 100 人。

第二季度：新建提升文化站 1 处，文化大院 20 处，文
化广场 30 处。组织下乡演出剧团负责人培训，启动下
乡演出，完成下乡演出 150 场。举办文化艺术公益培训
班 10 个，培训文艺骨干 300 人。

第三季度：新建提升文化站 2 处，文化大院 20 处，文
化广场 30 处。组织下乡演出 150 场。举办文化艺术公
益培训班 7 个，培训文艺骨干 300 人。

第四季度：新建提升文化站 1 处，文化大院 10 处，文
化广场 20 处。组织下乡演出 200 场。举办文化艺术公
益培训班 10 个，培训文艺骨干 300 人。 

区文化新闻

出版局
罗  红 办公室 张  莹 61953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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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实施免费

孕前优生

健康检查

项目

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计划
怀孕的夫妇，免费提供优生
健康教育、体格检查、临床
实验室、病毒、风险评估、
咨询指导等 19 项孕前优生
健康检查服务。

全年计划为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的 1700 对夫妇提供

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，其中：第一季度力争完成 360
对，第二季度力争完成 440 对，第三季度力争完成 475
对，第四季度力争完成 425 对。

区卫计局

（计生）
赵  杰 计生服务站 李  悦 6180484

5

区医院新

院增设儿

童医疗保

健区

2016 年，计划在周村区人民
医院新院增设规范的儿童医
疗保健区，设置规范的残疾
儿童康复训练中心，配置先
进的康复仪器和设备，提高
全区儿童的保健服务水平。

⒈计划 2016 年 10 月底前选派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学

习儿童保健专业知识；⒉2016 年底新院区顺利搬迁后

完成儿童医疗保健区的规划建设，并逐步完成康复仪器

和设备调试工作，为工作的全面开展打好基础。

区卫计局

（卫生）
王国臣

区医院

医务科

公共卫生科

牛焕国

唐  楠

6420181      
6412577

6
对孤困儿

童进行生

活救助

做好孤儿、困境儿童的生活

救助工作，对全区孤儿、困

境儿童每人每月分别发放

720 元、300 元的生活补助金。

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孤儿、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，并按

季度发放生活补助金。
区民政局 李宗斌

社会福利

和慈善促

进科

朱艳蕾 6433459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进度安排 责任部门
分  管   
负责人

责任科室 联络员 联系电话

依托基层司法所，定期组织“送法下乡”活动，开
展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宣传。

区司法局    聂  敏 宣教科 胡月琴 6195859

7
推动实施

《反家庭

暴力法》

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“送法下乡”等方式，

面向广大群众扎实开展《反家暴法》宣

传活动，提高《反家暴法》的群众知晓

率。

1.加强宣传。结合三八维权周、11.25 国际消除
家庭暴力日等契机，通过举办法律专题讲座、印
发宣传资料等形式，广泛宣传《反家暴法》，努
力提高广大市民的依法维权能力；⒉做好接访工
作。及时受理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的投诉、
求助工作，及时为其提供调解、心理咨询、心理
疏导等工作。

区妇联 王欣荣 权益部 孙  娜 61953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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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实行家庭暴力告诫制度。公安机关
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及时出警，制止家
庭暴力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，协
助受害人就医、鉴定伤情。对家庭暴力
情节较轻，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，
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
出具《家暴告诫书》。

及时协助出警，按规定办理。 区公安分局 李  明
治安大队

各派出所
徐永泓 18553377701

推进实施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制度。及时
受理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
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而提出人身安全
保护令的申请，按照规定为其发放“人
身安全保护令”。

1.广泛宣传该制度，使群众熟知，懂得运用。2.
及时受理申请、作出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送达相关
部门及组织，依法行使职权，确保落实。3.以点
带面，以案说法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
机统一。

区法院 董田军 民一庭 杜婷婷 6196517

实施法律援助行动，及时为遭受家庭暴

力的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。

发挥法律援助站点作用，及时为遭受家庭暴力的
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。

区司法局    聂  敏
法律援助

中心
梅玉亮 6195596

王村镇政府 张  兴 妇联 司法所 陆  华 6698007

南郊镇政府 车言峰 妇联 司法所 荣  慧 6060121

北郊镇政府 韩  梅 妇联 司法所 石志萍 6584036

大街街道办事处 高  梅 妇联 司法所 徐  芹 6435012

丝绸路街道办事处 李绪明 妇联 司法所 徐晓辉 6180701

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贾  昊 妇联 司法所 沈  颖 6182116

永安街街道办事处 杨慧珠 妇联 司法所 王明美 7867593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

委会积极做好本辖区内家庭暴力的预

防工作，对辖区内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

人的投诉、反映或者求助，及时给予帮

助处理。

⒈通过发放宣传材料、举办《反家暴法》专题讲
座等形式，扎实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，努力提
高辖区居民对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知晓率，提高
居民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权能力。⒉及时受理辖
区内遭受家庭暴力居民的投诉和求助，依法为家
暴受害人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调解、心理
咨询、生活救助等各项服务，帮助家暴受害人依
法维权。

周村经济开
发区管委会

赵  亮 妇联 司法所 李  丽 7867735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进度安排 责任部门
分  管   
负责人

责任科室 联络员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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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建立未成

年人观护

教育基地

建立全市首家“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”，
对主观恶性较小、悔罪态度较好的本地
无监护条件、无固定住所、无经济来源
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考察、教育、培训，
为司法处理提供依据。对做出相对不诉
处理决定以及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，视
情况继续对其进行跟踪帮教；对未达到
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观
察辅导。

第一季度：同相关企业建立衔接机制，制定相应
观护规范文件。

第二季度：通过案件办理，进行实际观护，对其
中不足之处进行完善，现已确立一起未成年故意
伤害案件，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，拟作不起诉决
定进行观护。

第三季度：全面开展观护工作。

第四季度：继续开展观护工作并对工作成效及存
在问题进行总结完善，形成有价值的实践模式及
理论研究成果。

区检察院 常永栋 公诉科 丁文成 3012612

第一季度：⒈抓好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规范化建
设。⒉确定救助对象，组织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
练，拨付康复训练救助资金。
第二季度：⒈加强监督检查，继续做好残疾儿童
康复训练。⒉康复训练救助资金全额到位。
第三季度：继续做好残疾儿童康复训练，并对康
复训练情况进行评估。
第四季度：⒈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情况进行总
结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后续救助工作。⒉调查下年
度救助对象。

区残联    房圣修 康复科           李  勇        6195460

9

实施残疾

儿童抢救

性康复救

助项目

年内为全区 82 名脑瘫、智障、孤独症、

听力障碍和低视力 5 类残疾儿童进行

抢救性康复救助，为脑瘫儿童适配矫形

器，为聋儿适配助听器。

2016 年 4 月底之前拨付省市补助资金 59.71 万
元，10 月底之前拨付区级补助资金 43 万元。

区财政局 张守兴 社保科    王  栋 6412577

10

着力解决

妇女儿童

的户口登

记问题

⒈农村地区因婚嫁被非法注销户口的

妇女，经本人申请、公安机关调查核实

未在其他地方落户的，在原户口注销地

恢复常住户口登记。符合现居住地落户

政策的，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办理户口迁

移登记。⒉对无户口儿童，根据鲁公通

[2014]74 号和淄公通[2014]97 号文件

要求，身份明确的，由区公安机关协调

为符合条件的无户口人员及时办理落户，2016
年 12 月底完成。

区公安分局 李  明 户籍科 成晓东 2139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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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集体户，保障儿童基本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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